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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識二十論講義三(2014/08) 

一、心意識了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心、意、識及了別，此之四名其體無異，但名差別。 

心、積集義，意、思量義，識、了別義，了識達義應言了別，此中言略，但說了

言。 

積集有二：一、集行相，二、集種子。初通諸識，後唯第八﹝阿賴耶識﹞。 

思量有二：一、無間覺﹝意，等無間緣，無間滅意﹞，二、現思量﹝染污意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初通諸識，後唯第七﹝末那識﹞。 

了別有二：一、細，二、粗。初通諸識，後唯前六。 

此即八識皆有四名。 

二、八識得名心意識的原因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此中八識若皆得名心意識者，何故諸處說：第八識名心、第七名意、餘六名 

        識？ 

答：成唯識論第五卷說：如是三義雖通八識，而隨勝顯。第八名心，集諸法種， 

        起諸法故。第七名意，﹝緣藏識等，﹞恒審思量為我等故。餘六名識，﹝於 

        六別境，﹞粗動間斷了別轉故。各隨勝顯，別得一名。據實而言，皆得通說。 

        此約通為論，故不相違。 

三、識體是一是多？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若八識體各各名唯，何故乃說『一心所作』？ 

答：據梵本說，亦無一字，但言唯心。今義釋言：唯，獨但義，一，無二義，名 

        異義同。謂無外境唯有心故，名為一心。非說心體但是一物。  

問：據實而說，識體是一？識體是多？ 

答：如攝論言：一類菩薩﹝一意識師﹞說：八識體唯是一物。有一類師﹝多識論 

        者﹞說：有多體。今依後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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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詳論：八識自性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成唯識論第七卷說： 

    八識自性不可言定一：(一)行相、所依、緣、相應異故。(二)又一滅時，餘不 

        滅故。(三)能所熏等﹝等取三性、三量等﹞，相各異故。 

    亦非定異：(一)經說：八識如水波等，無差別故。﹝楞伽經：藏識海常住，境 

        界風所動，種種諸識浪，騰躍而轉生。﹞(二)定異，應非因果性故。﹝阿毘 

        達磨大乘經：諸法於識藏，識於法亦爾，更互為果性，亦常為因性。﹞(三) 

        如幻事等，無定性故。 

    依理世俗﹝道理世俗，道理極成真實﹞說有八別，非真勝義。真勝義中，心言 

        絕故。 

    此顯八識，體非即非離。入楞迦經伽陀中說：心意識八種，俗故相有別，真故 

        相無別，相所相無故。 

若依一類，說體唯一，於世俗諦，體亦非多。此言：俗故相有別者，依用而說。 

五、解釋為甚麼經說：三界唯心，不說心所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一、無性釋云：唯聲為遣所取境義，由彼無故，能取亦無。不遮心所，由彼與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相離故。如說：若無心所有法，心未曾轉。 

二、我大乘中，若處有心，必有心所諸相應法。若無心所相應法者，心亦定無。 

三、成唯識說：以心勝故，但說唯心。心所依心勢力生故，略且不說。 

四、瞿波釋云：此中唯言，為顯勝義，不為顯能﹝餘﹞義。以三界中，心最勝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如經說言：道唯護根戒，名沙門等。由識故三界生，故名勝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遂引頌言﹝法句經﹞：諸法心為先，為勝及為顯，若人起淨心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言及作事，樂從三善生，隨逐猶如影。諸法心為先，為勝及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顯，若人起染心，說言及作事，苦從三惡生，如輪隨牛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心相應故，說唯心言，亦攝心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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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心所得名原因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何名心所？ 

答：心之所有，恒依心起，與心相應﹝大毘婆娑論：相應五義平等：時分、所依、 

        所緣、行相、物體﹞，繫屬於心，故名心所。 

七、心所與心一異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心所與心，為一為異？ 

答：如薩婆多等，與心定異。如經部等，與心無異。今大乘者，如成唯識第七卷 

        中，廣有問答，辨其一異。然總意者：依世俗故，說有差別，不同經部。依 

        勝義故，心所與心，非離非即，如日與光，不同薩婆多。 

問：若依世俗與心有異，其緣境時與心何別？ 

答：成唯識論第五卷說：心於所緣，唯取總相。心所於彼，亦取別相。助成心事， 

        得心所名。如畫師資作模填彩。 

        辨中邊論第一頌云：三界心心所，是虛妄分別，總﹝唯﹞了境名心，亦別名 

        心所。 即是心所取總別相，心王唯總。 

        乃至廣說。 

八、說明唯心教唯遮外境實有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為諸愚夫不知：「心外無實境相」，便執實有，起諸惡業，二重障等。經說唯心，

遮離「心外遍計所執實境是有」，不為遣除「依他起性」。 

不離於心諸心所法，心為主故，說唯有心，理實亦唯有諸心所。 

九、解釋相應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何名相應？ 

答：成唯識論第三卷說：謂心、心所行相雖異，而時、依同、所緣、事等，故名 

        相應。即具四義，除同行相，乃名相應。 

        彼違瑜伽，及理有別，皆如彼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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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瑜伽卷55：「問：何故名相應？答：由事等故，處等故，時等故， 

        所作等故」。 

 

十、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若遮外境，豈復亦遮自身諸識各所變耶？ 

答：今亦遮此諸識相緣不能親取，非遮體有。離自外境，亦非或一向遮體都無， 

        但說自心不能親取。心親所取，定不離心，若離自心，定不親取。 

十一、﹝唯識二十論述記，經過整理﹞ 

問：其心所法，唯既不遮。其真如性，經中不說，應非唯識。 

答：成唯識說：識之實性，不離識故，名為唯識。非如心所，名唯心所，不名唯 

        識。真如亦是心所實性，亦得名為唯心所法，此理通故。 


